呼伦贝尔市民政局2018年重点项目

预算的绩效目标等绩效情况说明
2018年我部门重点项目9项：

一、项目内容

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工作业务费40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根据《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呼政字〔2014〕181号）文件中“市财政要保证同级民政部门必要的工作经费”的要求和《内蒙古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内政办发〔2015〕94号）文件中“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社会救助资金、物资保障机制，将政府安排的社会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有关要求，安排预算资金40万元。
产出指标：包括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时效指标等。

社会救助中心参加国家及自治区相关工作会议、开展宣传活动和举办业务培训、调研、监督检查等项经费以及办公设备购置等，用于开展业务活动支出。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通过社会救助中心开展业务工作，促进全市社会救助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确保社会救助各项救助政策的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二、项目内容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5432.18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提高到570元/月；市本级财政足额安排5432.18万元城市低保资金并于2018年12月底前下拨至各旗市区；各旗市区将城市低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
2、效益指标：补助各旗市区城市低保资金，同中央、自治区下拨资金和旗市区配套资金统筹使用，低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支出，提高全市消费水平。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通过宣传，使群众对低保政策有所了解，通过工作的开展，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问题，得到社会公众及救助对象的认可。

    三、项目内容

    为全市重度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共计288.85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根据呼伦贝尔市《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呼政发【2017】131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几项惠民政策的通知》要求，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按要求高标准到每人每月80元。

产出指标：包括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时效指标等。

为29303名困难残疾人和17877名重度残疾人发放补贴；2018年年底之前完成。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解决29303名困难残疾人和17878名重度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照护困难问题。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四、项目内容：

    老复员军人定补资金21.06万元
    在乡老复员军人按《关于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通知》（内民政优[1999]65号）文件要求，市本级财政负担5元/人/月。在乡老复员军人按呼民政发[2009]110号文件要求，市本级财政负担15元/人/月;呼民政发[2010]43号文件，市本级财政负担5元/人/月；呼民政发[2011]42号文件，市本级财政负担10元/人/月；呼民政发[2012]75号文件要求，市本级财政负担10元/人/月。2018年我市落实老复员军人定补资金21.06万元，用于提高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
    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产出数量指标
市本级财政承担410名老复员军人补助资金35.79万元。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我市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得到提高。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五、项目内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35.79万元

绩效情况说明：
项目内容：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101号）、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意见>的通知》（内民政优[2007]68号）文件精神，我市制定了《呼伦贝尔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意见》（呼民政发〔2009〕98号），市本级财政需落实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确保我市重点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得到保障。2018年我市落实市本级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35.97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产出数量指标
市本级财政承担1137名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35.79万元。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我市重点优抚对象获得医疗保障。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六、项目内容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453.3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集中供养784元/月和分散供养741元/月，分散供养标准较上年提高52元，提高7.5%；市本级财政足额安排453.3万元城市特困供养资金并于2018年12月底前下拨至各旗市区；各旗市区将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城市特困供养人员手中。
2、效益指标：补助各旗市区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资金，同中央、自治区下拨资金和旗市区配套资金统筹使用，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城市特困人员手中，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支出，提高全市消费水平。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通过宣传，使群众对低保政策有所了解，通过工作的开展，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问题，得到社会公众及救助对象的认可。
    七、项目内容

    为全市401名“三民”人员发放提高补助标准资金共计13.36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办公厅《关于八个涉及政策层面的信访问题解决方案的通知》（厅发〔2010〕47号）文件要求，“三民”生活补贴标准在各地低保线基础上上浮220元，自治区补贴资金每人每月120元，剩余100元由市本级和各旗市区按比例配套，2018年，按照海拉尔及陈旗、西旗、鄂温克旗按2：8比例、其他地区按4:6匹配原则，市本级应匹配“三民”生活补助资金13.36万元。
产出指标：包括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时效指标等。

为401人发放“三民”生活补助资金；2018年年底之前完成。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发放401人“三民”生活补助资金。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八、项目内容

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253.67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1、产出指标：农村低保对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5020元；市本级财政足额安排2253.67万元农村低保资金并于2018年12月底前下拨至各旗市区；各旗市区将农村低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
2、效益指标：补助各旗市区农村低保资金，同中央、自治区下拨资金和旗市区配套资金统筹使用，低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支出，提高全市消费水平。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通过宣传，使群众对低保政策有所了解，通过工作的开展，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问题，得到社会公众及救助对象的认可。

九、项目内容：

重点优抚对象自然增长机制资金141.97万元
绩效情况说明：
依据《关于建立呼伦贝尔市重点优抚对象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呼党办发[2003]30号）、《关于调整呼伦贝尔市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呼民政发[2009]11号）。随着全市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建立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内民政优〔2004〕178号）文件精神，经呼伦贝尔市委研究，建立了市本级自然增长机制,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呼伦贝尔市重点优抚对象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呼党办发[2003]30号），并于2009年对市本级自然增长机制进行了调整，下发了《关于调整呼伦贝尔市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呼民政发[2009]11号），市本级财政需要按比例承担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经费，确保我市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2018年我市落实重点优抚对象自然增长机制资金141.97万元。
    具体指标设置：

产出指标：产出数量指标
市本级财政承担重点优抚对象1406人自然增长机制补助资金141.97万元。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我市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